附件:

福建理工大学设备报废申请报告
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：

经单位（部门）核查与技术鉴定，现有一批设备已达到报废条件，无法满足使用需求，拟申请报废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报废设备概况

本次申请报废设备共 XX台（套），原值总计 XXXXX元，现净值XX元，报废设备概况详见附表1。其中特殊性设备（涉密、涉危废、特种设备）XX台（套），原值XXXX元（详见附表2）；拟申请再利用设备XX台（套），原值XXXX元（详见附表4）；其中2024年“两新”项目更替设备XX台，原值XXXX元。
   二、报废原因及鉴定情况
参考：本批次报废设备已超过使用年限，主要部件老化，维修成本过高；设备性能落后，无法适配现行教学科研要求；设备严重损坏：经专业技术人员检测，核心部件损坏且无维修价值；经单位（部门）现场核查、技术鉴定，确认上述设备均符合报废条件，申请予以报废。

附表1  XX单位（部门）拟报废设备汇总表
附表2  特殊性设备报废清单

附表3  福建理工大学仪器设备报废技术鉴定表

附表4  再利用设备申报表         

  XX单位（部门）
202X年  月  日


附表1  XX学院（部门）拟报废设备汇总表

	使用方向
	数量（台）
	其中2024年“两新”项目更替设备数量（台）
	原值小计（万元）
	其中2024年“两新”项目更替设备原值（万元）
	净值小计

（万元）
	其中2024年“两新”项目更替设备净值（万元）
	备注

（说明是否存在特殊设备或有账无物设备/软件）

	教学方向
	
	
	
	
	
	
	

	其中：10万元以上
	
	
	
	
	
	
	

	科研方向
	
	
	
	
	
	
	

	其中：10万元以上
	
	
	
	
	
	
	

	行政办公方向
	
	
	
	
	
	
	

	生活后勤方向
	
	
	
	
	
	
	

	低值设备

/零配件
	
	
	
	
	-
	
	

	汇  总
	
	
	
	
	
	
	


使用单位（盖章）：
注：1.原值10万元（含）以上、净值不为0仪器设备报废均须提交技术鉴定表（见附表3）。

2.特种设备须提交第三方技术鉴定报告。

附表2 特殊性设备报废清单

使用单位（盖章）：
	序号
	设备特殊性

分类
	设备名称
	设备编号
	使用

方向
	设备原值（元）
	设备净值（元）
	设备报废原因
	备注

	1
	未达最低使用年限
	1
	
	
	
	
	
	
	须附技术鉴定表

	2
	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...
	
	
	
	
	
	
	

	4
	有账

无物[1]
	1
	
	
	
	
	
	
	

	5
	
	2
	
	
	
	
	
	
	

	6
	
	...
	
	
	
	
	
	
	

	7
	特种

设备
	1
	
	
	
	
	
	
	须提供第三方鉴定报告

	8
	
	...
	
	
	
	
	
	
	

	9
	含污染源设备
	
	
	
	
	
	
	
	说明污染源及处置要求

	10
	高值

设备[2]
	
	
	
	
	
	
	
	须附技术鉴定表


注：1.有账无物设备须在备注栏说明是软件类资产无实物、涉密设备或非其他原因，述明理由。

2.高值设备指设备原值100万元（含）以上设备。

3.若设备属于2024年“两新”项目更替设备，须在备注栏注明。
附表3 福建理工大学仪器设备报废技术鉴定表

使用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鉴定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	设备名称
	
	设备编号
	

	设备原值 （元）
	
	设备净值 （元）
	

	购置日期
	
	型号规格
	

	存放地点
	

	鉴定专家
	专家所在单位、部门
	专家签名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鉴定意见
	（是否到达使用年限存在安全隐患；技术是否落后；是否损坏无零配件更换或维修费过高等方面给出鉴定意见。其中设备原值100万元（含）以上设备须明确是否有残余应用价值）
单位分管负责人：



备注：1.原值 10 万元（含） 以上及净值不为0的仪器设备报废， 由使用单位组织技术鉴定。其中，原值100 万元（含） 以上仪器设备报废需组织5名专家进行设备报废技术鉴定，经本单位分管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提交。
2.教学、科研方向仪器设备鉴定专家要求副高（含）及以上相关领域专家≥3人，其中外学院或外单位不少于1人。
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制

附表4 再利用设备申报表

使用单位（盖章）：
	序号
	报废设备信息
	拟再利用设备信息

	
	设备名称
	设备编号
	使用

方向
	设备原值（元）
	设备净值（元）
	设备

新名称
	再利用范围[1]
	用途或主要功能[2]
	使用

方向

	1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
	审核意见：


注：1.再利用范围为“全套设备”或“部分设备”，如为“部分设备”需描述再利用的主要部分，并附照片。

2.用于“教学认知”、“校史展览”、“设备研发”或其他用途，予以说明。

3.再利用设备需在收到原设备报废审核通过同时，在采资一体化系统提交再利用设备建账信息，其中再利用范围属于“全套设备”按固定资产名义价值申请入账；“部分设备”按残件回收估值价值，按低值设备入账。实设处将在原有资产下账时同时审核新建设备资产建账申请。
